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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等改进和完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1月12日)

文章作者：

    央行网站消息，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36号）精神，通过改进和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小

额担保贷款管理政策，促进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改进和完善

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通知》（银发[2006] 5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进一步扩大小额担保贷款对象范围。凡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

的人员、国有企业所办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失业1年以上的城镇其他登记失业人员、持有军人退出现役的有效

证件的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军人以及持有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失业登记证明的其它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均可按照有关规定向银行申请小额

担保贷款。同时，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对自愿到西部地区及县级以下的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其自筹资金不足时，也

可向当地经办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通知》提出，对持《再就业优惠证》及军人退出现役的有效证件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获得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项目的，由中央财

政据实全额贴息。对持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失业登记证明的其它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自愿到西部地区及县级以下的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

生按有关规定获得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项目的，由财政给予50%的贴息。小额担保贷款展期不贴息。 

    《通知》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推进建立创业培训与小额担保贷款的联动机制。对参加创业培

训、完成创业计划书并经过专家论证通过的人员，在审批小额担保贷款时可以进一步降低反担保门槛。对经过创业培训后获得小额担保贷款

的人员，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定期了解其经营状况，提供咨询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通

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小额担保贷款经办银行。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快信用社区建设，充分利用社区劳动保障平台为小额担保贷款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开展信用社区贷款考核奖励试点。信用社区的认定标准和认定办法以及信用社区考核奖励的具体办法，包括补贴奖励资金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确定。 

    《通知》进一步明确，相关金融机构应建立区别于其它商业性贷款考核制度的小额担保贷款单独考核制度。在操作规范、勤勉尽责的

前提下，经办银行的小额担保贷款质量考评情况可不纳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考核体系，不影响经办银行和信贷人员的年终评比、奖励和晋

级。 

    《通知》最后要求，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各级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的监督管理，切实做好政策解释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充分发挥各地就业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根据《通知》精神和各地实际情况及时制定

相应细则，推动和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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